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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歸屬於監察權之範疇；後者如國會對內閣之不信任投票制度及內閣

用以對抗之解散國會機制，亦為我國憲法所不採。至於行政院院長之任

命，立法院雖有同意權，然必須基於總統提名並咨請立法院行使職權為

前提，始得為之，憲法第五十五條之規定甚為明顯。又依憲法第五十七

條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規定，立法院對行政院之重要政策不贊同時，得決

議移請行政院變更之；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行政院

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行政院均得經總統之核可移請立法院覆議，覆

議時，如經出席立法委員三分之二維持原決議時，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

該決議或辭職。上述規定即屬制憲者為取代內閣制國家不信任投票及

解散國會制度所為之設計，憲法歷次增修對此復未有所更改。倘認為

立法院得以讀會及過半數之決議咨請總統提名新行政院院長人選，俾

其行使同意權，總統亦依其決議辦理，則無異創設為制憲者所不採之不

信任投票制度。再依憲法之規定，向立法院負責者為行政院，立法院除

上開憲法規定之事項外，並無決議要求總統為一定行為或不為一定行

為之權限。是故立法院八十五年六月十一日所為「咨請總統儘速重新提

名行政院院長，並咨請立法院同意」之決議，逾越憲法所定立法院之職

權，僅屬建議性質，對總統並無憲法上之拘束力。

釋字第四二○號解釋（86.1.17.）

【解釋文】

涉及租稅事項之法律，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依各

該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為之。行

政法院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十月十四日庭長、評事聯席會議所為：「獎勵

投資條例第二十七條所指『非以有價證券買賣為專業者』，應就營利事

業實際營業情形，核實認定。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之營業項目，雖未包

括投資或其所登記投資範圍未包括有價證券買賣，然其實際上從事龐

大有價證券買賣，其非營業收入遠超過營業收入時，足證其係以買賣有

價證券為主要營業，即難謂非以有價證券買賣為專業」不在停徵證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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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所得稅之範圍之決議，符合首開原則，與獎勵投資條例第二十七條之

規定並無不符，尚難謂與憲法第十九條租稅法律主義有何牴觸。

【解釋理由書】

按獎勵投資條例（七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因施行期間屆滿而失

效）之制定，係以獎勵投資，加速經濟發展為目的，藉稅捐減免之優惠

為其主要獎勵方法。為期各種生產事業及營利事業均能公平同霑其利，

並防止有以迴避租稅行為，獲取不正當減免稅捐優惠，該條例乃規定

各種享受獎勵之條件，予以節制。

公司為營利事業之一種，為確保其合法正常經營，公司法第十二

條、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公司設立登記後，有應登記之事項而不登

記，或已登記之事項有變更而不為變更之登記者，不得以其事項對抗第

三人。」「公司不得經營登記範圍以外之業務。」公司如經營某種登記

範圍以外之業務，而怠於公司法第十二條之登記並違反同法第十五條

第一項所規定之限制，除前者不得以其事項對抗第三人，後者公司負責

人應負民、刑事責任外，尚不影響該公司以經營該種事業為其營業之事

實。

七十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之獎勵投資條例第二十七條規

定：「為促進資本市場之發展，行政院得視經濟發展及資本形成之需要

及證券市場之狀況，決定暫停徵全部或部分有價證券之證券交易稅，

及暫停徵全部或部分非以有價證券買賣為專業之證券交易所得稅。」

行政院依此規定，於七十六年十二月一日以台(七六)財第二七九四七號

函核定自七十七年一月一日起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繼續停徵非以有

價證券買賣為專業者之證券交易所得稅。涉及租稅事項之法律，其解

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經濟上

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為之。是基於公平課稅原則，獎勵投資

條例第二十七條所定「非以有價證券買賣為專業者」，自應就營利事業

實際營業情形，核實認定。公司登記（包括商業登記）之營業項目，雖

未包括投資或其所登記投資範圍未包括有價證券買賣，然其實際上從

釋字第四二○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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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龐大有價證券買賣，其買賣收入遠超過其已登記之營業收入，足認其

為以有價證券之買賣為主要營業時，自不得以怠於公司法第十二條之登

記義務或違反同法第十五條第一項所規定之限制等迴避租稅行為，主

張其非以有價證券買賣為專業，而享受免徵證券交易所得稅之優惠。行

政法院八十一年十月十四日庭長、評事聯席會議所為：「獎勵投資條例

第二十七條所指『非以有價證券買賣為專業者』，應就營利事業實際營

業情形，核實認定。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之營業項目，雖未包括投資或

其所登記投資範圍未包括有價證券買賣，然其實際上從事龐大有價證

券買賣，其非營業收入遠超過營業收入時，足證其係以買賣有價證券為

主要營業，即難謂非以有價證券買賣為專業」不在停徵證券交易所得稅

之範圍之決議，符合首開原則，與獎勵投資條例第二十七條之規定並

無不符，尚難謂與憲法第十九條租稅法律主義有何牴觸。

至獎勵投資條例施行細則第三十二條規定：「本條例第二十七條

所稱『以有價證券買賣為專業者』，係指經營有價證券自行買賣業務之

證券自營商及經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以投資為專業之營利事業」，依上

開說明，與立法意旨未盡相符部分，應不適用，併予敘明。

釋字第四二一號解釋（86.2.21.）

【解釋文】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八月一日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第八項規

定，國民大會自第三屆國民大會起設議長、副議長，由國民大會代表互

選之。國民大會議長對外代表國民大會，對內綜理會務，並於開會時主

持會議，屬經常性之職位，與一般國民大會代表有異，自得由國庫支給

固定報酬。至報酬之項目及額度，在合理限度內係屬立法機關之權限。

是立法院通過八十六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中，關於議長、副議長之歲

費、公費及特別費部分，與憲法尚無牴觸。

國民大會議長、副議長，既為憲法上之國家機關，對外代表國民大

會，且屬經常性之職位，復受有國庫依其身分、職務定期支給相當之報




